
国家艺术基金财务管理办法 

财教[2014]184 号 

文化部： 

  为规范和加强国家艺术基金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我

们制定了《国家艺术基金财务管理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执行中如有

问题，请及时向我们反映，以便进一步完善此项工作。 

  附件：国家艺术基金财务管理办法                

  财政部 

  2014 年 7 月 22 日 

附件：   

国家艺术基金财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国家艺术基金（以下简称艺术基金）财务管理，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规定，结合艺术基金管理工作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艺术基金由国家设立，重点支持艺术的创作生产、传播交流推广、

征集收藏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艺术基金的主要来源包括：中央财政拨款，依法接

受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资金。 



  第三条 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作为国家艺术基金理

事会的办事机构，具体负责艺术基金日常管理和组织实施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财政、财务规章制度；制定管理中心财务管理办法；对

管理中心财务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 

  （二）负责编报艺术基金年度预算、决算，如实反映艺术基金财务收支状况。

按照财政部预算批复，负责艺术基金预算执行及管理工作。 

  （三）负责组织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的评审，提出拟资助项目及拟资助金额报

艺术基金理事会审批。依法检查、监督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支出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考评项目资助支出使用绩效。 

  （四）负责管理中心资产管理，确保各项资产的安全与完整，防止国有资产

流失。 

  （五）年终向财政部报送年度经费使用情况。 

     第四条 艺术基金的管理和使用遵循“统筹规划、突出重点、专家评审、择优

扶持、注重效益、公开透明”的原则。 

  第五条 管理中心应当于每年 6 月底前，向社会公告上年度艺术基金的规模、

资助项目、执行情况和实际效果。 

  第六条 艺术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财务制度，接

受国家财政、审计及上级有关部门监督检查。 

第二章 预算管理 



  第七条 管理中心每年应按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编报艺术基金预算，纳入

文化部部门预算，由文化部审核后报送财政部审批。 

  第八条 艺术基金预算编制必须坚持“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统筹兼顾”的原

则，不得编报赤字预算。 

  第九条 艺术基金预算由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组成。收入预算由中央财政拨

款收入预算和其他收入预算组成，根据预算年度的收入测算情况编制；支出预算

由项目资助支出预算和组织管理支出预算组成，根据资助项目情况和组织管理工

作需要编制。 

  第十条 项目资助支出预算根据本年度项目资助支出规模和下一年度项目资

助支出需求情况测算确定。 

  第十一条 组织管理支出预算，根据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数量、资助金额和监

督管理工作需要确定，不超过艺术基金年度收入预算 3%，具体年度经费预算由

财政部核定。 

第三章 收入支出管理 

  第十二条 艺术基金收入包括： 

  （一）中央财政拨款。 

  （二）利息收入、捐赠收入等依法取得的其他收入。 

  第十三条 艺术基金收入管理应当遵循以下要求： 

  （一）依法取得各项收入。 



  （二）各项收入要及时入账，全部纳入预算管理，统一核算，统一管理，严

禁坐收坐支。 

  （三）按照财政部规定上缴国库或者财政专户的资金，应当按照国库集中收

缴的有关规定及时足额上缴。 

  （四）其他收入原则上主要用于项目资助支出，有限定条件的捐赠收入按捐

赠协议执行。 

  第十四条 艺术基金支出包括： 

  （一）项目资助支出，指支付给项目承担机构或个人专项用于资助艺术创作

生产、传播交流推广、人才培养等支出，以及管理中心用于文艺作品征集收藏支

出。 

  （二）组织管理支出，指管理中心为开展艺术基金管理工作所发生的支出。  

     第十五条 组织管理支出包括： 

  （一）项目管理费，指用于开展与艺术基金项目管理有关的日常工作支出。

主要包括开展项目申请、评审、检查、验收等所需办公、会议、差旅、邮电、交

通等费用。支出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二）劳务费，指管理中心支付给有关单位和劳务提供者的费用，包括临时

聘用人员费用、专家劳务费等支出。 

  1．临时聘用人员费用，指管理中心根据工作需要临时聘用单位人员或社会

人员所支付的费用。 

  临时聘用单位人员按照双方单位所签协议（合同）执行。 



  临时聘用社会人员按照每人每月税后不高于 3000 元的标准执行。 

  临时聘用在校实习生按照每人每天税后不高于 150 元的标准执行。 

  2．专家劳务费，指管理中心支付给有关专家的评审费、验收费、咨询费、

讲课费等。 

  （1）评审费，指支付给专家的项目评审费。采取集中评审的，按照每人每

天税后不高于 1000 元的标准执行。采取通讯评审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结合

评审项目实际情况，参照集中评审的标准酌情降低支付标准。 

  （2）验收费，指管理中心统一组织艺术基金项目结项验收支付给所聘验收

专家的费用，根据专家实际参与验收工作的时间，按照每人每天税后不高于 1000

元的标准执行。 

  （3）咨询费，指管理中心因艺术基金管理工作需要支付给专家的咨询费用,

按照每人次税后不高于 1000 元的标准执行。 

  （4）讲课费，指管理中心聘请专家讲课所支付的费用，按照每半天税后不

高于 3000 元的标准执行。 

  （三）专项审计费，指对艺术基金项目进行中期或结项专项审计所发生的费

用，按照审计业务约定书所确定的价格执行，但不得高于政府指导价。 

  （四）委托验收费，指管理中心委托社会组织或相关机构组织艺术基金项目

结项验收所支付的费用，按照每个项目 5000-10000 元的标准执行。 



  （五）信息管理系统开发与运行维护费，指艺术基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运

行维护方面发生的费用，按照信息系统开发采购所确定价格和有关运行维护协议

（合同）执行。 

  （六）租赁费，指租用办公用房、网络及其他办公设备等方面的费用，按照

所签协议（合同）执行。 

  （七）宣传费，指艺术基金宣传工作支出。 

  （八）其他与艺术基金管理有关的费用支出。 

  第十六条 艺术基金的资金支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艺术基金组织管理支出应当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规定。国家没有

统一规定的，由管理中心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开支标准，报财政部备案。 

  第十八条 艺术基金支出应当实行政府采购的，按照国家政府采购管理制度

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结转结余和资产管理 

  第十九条 艺术基金年度结转结余资金按照财政部有关结转结余资金管理的

规定执行。 

  定向捐赠的年度收支余额应当单独核算，应当继续用于下年度项目资助。 

  第二十条 艺术基金形成的资产属于国有资产的，按照国家国有资产管理有

关规定管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管理中心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内部财务管理办法。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